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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3日

（2010）湖长商初字第890号
海宁格美手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长兴广仁无纺

布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由审判员朱毅媛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杨辉、人民陪审员
陈小勤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本
院定于2011年3月3日下午14时在本院4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作出缺席判决。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0）湖吴商初字第514号

潘国锋：本院受理原告陆琴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商初字第514号
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640号

王玉美、沈林森：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坚强诉你们及被告
湖州飞英纺织有限公司、被告朱哲学、被告丁美娣、被告韩建中、
被告孔荣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6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嘉秀民初字第1433号

陈奇：本院受理原告梅锦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0）嘉平商初字第965号

刘健：本院受理原告张武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嘉平商初字第96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商初字第3361号

赵先表：本院受理原告吴海民与你买卖合同货款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一、
判令你向原告支付货款420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施文卫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
丁国芳、代理审判员黄晓青组成合议庭，定于2011年3月10
日9时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台临民初字第2439号

林咸冬：本院受理原告祝洪俊诉被告林咸冬劳务（雇
佣）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台
临民初字第2439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祝洪俊起诉要求
判令：一、判决被告立即付给原告人民币贰万零捌佰贰拾
元整（2082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本院定于2011年3月17日上午8时30分在第5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员阮志强、陈阳明、
代理审判员王迎春。逾期将依法判决。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0）台临催字第11号

申请人浙江时新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票号
为GA/0103990119，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为在2009年11月18日，到期日为2010年2月18日，出票人
为申请人浙江时新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宁天龙布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11月30
日作出了（2010）台临催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浙江时新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办理支付手续。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0）台临催字第10号
申请人浙江铁宝电机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票号为

DB/010537355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2010年8月27日，到期日为2011年2月26日，出票
人为临海新利浦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浙江铁宝电
机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11月
30日作出了（2010）台临催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浙江铁宝电机有限
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办理支付手续。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54号

张金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 14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67号

叶天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 146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69号

陈天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 146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民初字第1348号

谢南阳：本院受理原告赵勇、赵苏芳、赵秀英诉被告谢
南阳劳务（雇佣）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洪秀珍担任审判长，与
审判员楼天兰，人民陪审员楼巧珍组成合议庭，定于2011年
3月3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542号

徐林生：本院受理原告叶寿东诉被告徐林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洪秀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
员楼天兰，人民陪审员楼巧珍组成合议庭，定于2011年 3
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政策吹风

要在适用主刑时
加大罚金刑的适用
最高法要求严惩知识产权
和制假售假领域的犯罪

■新华社

为配合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开展，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
级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犯罪。

通知指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活
动，直接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干扰正
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假冒伪劣的侵权商
品还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且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各级人民法院
要充分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积极参加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为专项行动
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通知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发
挥刑事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依
法从严惩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的犯罪分子。要在依法适用主刑
的同时，加大罚金刑的适用与执行力度，
并注意通过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
罪工具、销毁侵权产品等措施，从经济上
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通知还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
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专项行动，及时总结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刑事审判经验，深
入研究审判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将比较成
熟的措施制度化、常态化，从而提高审判
质量和审判效率。

司法动态

■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日前发
布通知，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标
识和宣称“药妆”“医学护肤品”等夸大宣
传、使用医疗术语的违规行为作为日常监
督检查的重点之一，切实加强对化妆品标
识和宣称的监管。

据悉，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近
期的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个别企
业的化妆品违规标识和宣称为“药
妆”或“医学护肤品”的现象，严重误
导和欺骗消费者。

为规范化妆品的标识和宣称，加强化

妆品日常监管工作，通知要求，对在标签、
小包装或者说明书上违规标识化妆品的以
及违法宣称“药妆”“医学护肤品”的，要依
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
有关规定予以查处，产品该下架的下架，该
曝光的曝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撤销批准
文号（备案号），并将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
公布。

与此同时，通知要求化妆品经营单位
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严禁销售违规标
识和宣称的化妆品。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此前发布的
《化妆品命名规定》，化妆品命名不得误导、
欺骗消费者，禁止使用医疗术语、明示或暗
示医疗作用和效果的词语。

自诉当公诉
明显属错案

宁夏纠正“跨省刑拘”案

■新华社曹键张钦

昨日零时许，宁夏吴忠市市委、市政
府向新华社记者通报，决定纠正利通区公
安分局跨省刑事拘留王鹏错案，并处理了
有关责任人。

通报说，今年11月23日，吴忠市利
通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对当事人王鹏
实施刑事拘留，案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热议。吴忠市委、市政府认
为，新闻媒体和网络的关注报道，以及法
律专家和网民关注、评述刑事拘留王鹏事
件，是积极主动监督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
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具体表现。

通报表示，市委、市政府责成吴忠市
有关部门对利通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王鹏
案进行了依法审查。审查结果认为，利通
区公安分局在办理王鹏案件中存在过错，
将本应属于自诉法律程序的案件按照公诉
案件办理，属于错案。

据介绍，吴忠市公安局决定，利通
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刑拘王鹏，
使用法律不当，是一起错案，予以依
法纠正，立即解除对王鹏的刑事拘留。
吴忠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处理
本案件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市公安局
副局长、利通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利通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何泽祥予以免职；责成利通区区委对
负有分管责任的利通区公安分局党委
副书记、政委汪红东予以免职；责成
有关部门对涉及本案件的相关事宜作进
一步调查。

吴忠市委、市政府表示，真诚感谢媒
体、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对吴忠市司法工
作的监督和支持，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
情况将及时予以公布，欢迎社会各界继续
予以关注和监督。

新闻回顾：
又见“跨省追捕发帖网友”
11月23日，宁夏吴忠市公安局利通

区分局民警赴甘肃省，将在甘肃省图书馆
工作的图书馆助理馆员王鹏刑拘。王鹏此
前多次发帖举报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
招考中作弊，马晶晶父亲系宁夏自治区扶
贫办副主任，母亲系宁夏吴忠市委常委、
政协主席。

据了解，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向王
鹏父亲王志昌出示的《拘留通知书》显
示，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将王鹏刑
事拘留，并关押在吴忠市看守所。

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的相关民警
向记者证实，该局确实刑拘了王鹏，
警方称王鹏涉及的案件适用于涉嫌诽
谤罪公诉程序。

热点关注

■新华社周英峰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深入推进涉法涉诉
信访积案清理评查会议上获悉，全国政法机
关集中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评查活
动取得初步成效，全国涉法涉诉信访总量保
持稳中有降的趋势。

今年3月底，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深入
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现场会，对集中开展
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评查活动作了全面
部署。各级政法机关高度重视，普遍成立了

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认真抓好落实，推动清积评查活动的
开展。

各地坚持边排查边化解，逐案落实包案
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逐案查找症结、
制定措施、明确时限，综合运用法理情等多
种手段，既注重解决法律诉求，又积极化解
“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努力做到案
结事了，息诉罢访。

各地通过严格筛选案件、完善评查办
法、规范工作流程、组织专门力量，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容易

滋生腐败和发生违规违法的案件，客观
公正地进行审查评议，认真查找问题，分
清是非，依法处理。一些地方积极探索，
在政法部门自评、上级机关复查的基础
上，丰富和完善了评查形式。

据悉，目前政法各系统已初步建立
信访案件终结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制定并
完善了本系统的信访案件终结办法，明
确了无理访的认定标准和终结退出程
序。各地也正在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
细则。

社会镜像

典型案例

政法机关集中开展信访积案清理
全国涉法涉诉信访总量稳中有降

“ 药妆”标签不好随便贴
造成严重后果的撤销批准文号

流浪狗判“ 死缓”

■李美画

近日，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上海市养犬管
理条例（草案）》论证会。
《条例》规定对无证犬和流
浪犬“集中收容”，30天内
无人认领，则“按照规定处
理”。所谓的“按照规定处
理”就是“捕杀”。2006年
至今，每年狗伤人的事件
都超过10万起。


